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杨）管食药监药罚〔2018〕8号
案由：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分公司未按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营药品案
当事人：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分公司   地址：杨凌示范区工业园区二路                               邮编：7121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药品经营许可证  编号：陕AB9180001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403******132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周丽莉           性别：女         职务：负责人
违法事实：2018年1月29日我局收到武功县局案件线索移送函，标示我辖区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分公司向无《药品经许可证》药店销售药品。经我局调查，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分公司在2016年4月13日当天向武功县众康医药店销售过药品小儿感冒颗粒、六味地黄丸药品，当时武功众康医药店资质齐全。2016年4月13日以后，武功县众康医药店药品经营资质到期。2017年9月28日、12月1日，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杨凌分公司向武功众康医药店销售阿莫西林胶囊等货值610.5元的药品，随货同行单显示为收货方为武功镇徐杨村卫生室。该企业随后向我局提交了情况说明，称其公司业务员李典儒私自将配送给武功镇徐杨村卫生室的药品向武功县众康医药店配送，已经将业务员辞退。经查，1、该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十六条　第一款 药品经营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营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发给认证证书。《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第十一节 销 售第八十九条 企业应当将药品销售给合法的购货单位，并对购货单位的证明文件、采购人员及提货人员的身份证明进行核实，保证药品销售流向真实、合法。第九十一条 企业销售药品，应当如实开具发票，做到票、账、货、款一致。
证据材料：武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移交函（武食药[201801]函）及其附件，企业情况说明，相关票据、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
处罚依据：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八条　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未按照规定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资格。
处罚决定: 给予警告，责令整改。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杨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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